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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景谷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收到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担保”）通知，中泰担保一致行动

人吴用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３

月

２１

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总股本的

１．５４％

。 截至目前， 中泰担保及其一致行动人吴用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

，

７０２

，

７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９６％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股东中泰担保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１

，

７０２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４．４２％

，吴用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５４％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

泰担保与吴用先生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中泰担保在合并计算其一致行动人吴用持有

的股份后， 超过景谷林业原第一大股东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的景谷林业

３３

，

３６４

，

９４８

股股份，成

为景谷林业第一大股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ＳＴ景谷

股票代码：６００２６５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月园１号楼三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太月园１号楼七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１０８号鸿华高尔夫花园Ｂ０６座

签署日期：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

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吴用先生）在云南

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谷林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在景谷林业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做出任何解释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中泰担保 指 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吴用

、

一致行动人 指 自然人吴用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泰担保及其一致行动人吴用

景谷林业

、

上市公司 指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吴用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３

月

２１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上市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

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５４％

），

使得中泰担保及其一致行动

人吴用合计持有景谷林业

３３

，

７０２

，

７００

股股份

，

占景谷林

业总股本比例达

２５．９６％

，

并成为景谷林业第一大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的行为

。

《

一致行动协议

》 《

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吴用先生之一致行动协议

》

金元证券

、

财务顾问 指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担保

（一）中泰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霞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太月园

１

号楼三层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４３９９９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２８５１６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１０９２８５１－６

经营范围：经济合同担保（不含融资性担保）；企业重组，转让、收购、兼并、托管的策

划、咨询；企业、资产受托管理、实业项目的投资。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２％

上海华源投资发展

（

集团

）

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

１９％

北京神州永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５％

广州市圣昱贸易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１４％

无锡嘉顿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

社团组织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二）中泰担保中泰担保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泰担保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１

、中泰担保股权控制关系图

２

、中泰担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企业情况介绍

（

１

）刘军

刘军先生，中国国籍，没有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目前处于服刑期间。

（

２

）北京神州永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神州永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书云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月园

１

号楼

７

层

７０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销售开发后产品；经济信息、房地产信息咨询。

（

３

）北京东方永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东方永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汉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兴谷工业开发区

Ｂ

区

１８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经济信息、房地产信息咨询。

（

４

）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汉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月园

１

号楼六层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开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

（

５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华

注册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

变更设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５１

，

９８７．５３５６

万元

股票上市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茂化实华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聚丙烯及其制品、石油化工产品、水泥、电器机械制造、铝型材、技

术经济咨询服务、投资经营石油化工综合利用实业、第三产业；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不单列贸易方式）。

（三）中泰担保主要业务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中泰担保主营业务

中泰担保主营业务为提供信用担保，目前未实际经营业务。

２

、中泰担保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中泰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３１

资产总计

１

，

４２６

，

０３６

，

５１９．０４ １

，

４２６

，

０１５

，

６８５．１７ １

，

４２６

，

２５６

，

６８３．６８

负债总计

９７９

，

５４９

，

１８９．６３ ５３７

，

３８３

，

０２５．００ ５３６

，

７８９

，

９７５．３７

所有者权益

４４６

，

４８７

，

３２９．４１ ８８８

，

６３２

，

６６０．１７ ８８９

，

４６６

，

７０８．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６９％ ３７．６８％ ３７．６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 － －

利润总额

－４４２

，

１４５

，

３３０．７６ －８３４

，

０４８．１４ －２

，

５９４

，

３３３．０７

净利润

－４４２

，

１４５

，

３３０．７６ －８３４

，

０４８．１４ －２

，

５９４

，

３３３．０７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中泰担保最近五年内收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

中泰担保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五）中泰担保最近五年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诉中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中泰信用担保有

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涉案标的金额为

３２

，

２１５

万元，案件正在执行中。

２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深圳益生堂药业有限公司、深圳益生堂生物企业有限公

司、创益生物企业有限公司、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涉案标的金额

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案件正在执行中。

３

、北京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苑支行诉北京京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泰信用

担保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涉案标的金额为

７

，

９００

万元，案件正在执行中。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诉北京中关村科技园文化教育建设有限

公司、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涉案标的金额为

２５

，

８００

万元，案件正

在执行中。

５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单支行诉北京中关村科技园文化教育建设有限公

司、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涉案标的金额为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案件正在

执行中。

（六）中泰担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居留权

刘霞 董事长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８１２３１＊＊＊＊

中国 北京 否

尚四清 总经理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５０７０２＊＊＊＊

中国 北京 否

李知非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１０２２１１９７２０４２０＊＊＊＊

中国 北京 否

王会明 董事

、

财务总监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２０９３０＊＊＊＊

中国 北京 否

丁服千 董事

１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８０６１２＊＊＊＊

中国 北京 否

孙毅 董事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６７０４２５＊＊＊＊

中国 北京 否

田娜 监事

１１０２２４１９８１０９０７＊＊＊＊

中国 北京 否

刘毅聪 监事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７０２０２０＊＊＊＊

中国 北京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七）中泰担保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和金

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泰担保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和金融

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中泰担保的控股股东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除通过中泰担保控制景谷林

业外，还直接控制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

２９．５％

的股份，为茂化实

华第一大股东。 除此之外，中泰担保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控制

其他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用

（一）吴用先生基本情况

吴用先生，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９０１３１

＊＊＊＊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０８

号鸿华高尔夫花园

Ｂ０６

座。

（二）吴用先生最近五年职业经历

吴用先生为职业经理人、自由投资者；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同仁医疗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担任北京润德信国际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担任润德信国际企业（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今，担任北京润德信国际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三）吴用先生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吴用先生除持有景谷林业股份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四）吴用先生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

吴用先生最近五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吴用先生在境内、境外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吴用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决定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由于看好景谷林业的发展，吴用先生购买景谷林业的股票；并且通过本次增持，中泰

担保及一致行动人吴用先生成为景谷林业第一大股东，得到上市公司控制权，并将通过进

一步规范运作，加强资产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升景谷林业的实际价值、主营业务经

营能力，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泰担保召开股东会，一致通过中泰担保与吴用先生签署《一致行动

协议》的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泰担保与吴用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计划

吴用先生不排除通过其自身及其近亲属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景谷林业股份的可

能性，且在未来

１２

个月不减持其持有的景谷林业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泰担保持有景谷林业

３１

，

７０２

，

７００

股股份，占景谷林业总股本的比

例为

２４．４２％

；本次权益变动前吴用先生未持有景谷林业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泰担保持有景谷林业

３１

，

７０２

，

７００

股股份，占景谷林业总股本的比

例为

２４．４２％

； 吴用先生持有景谷林业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景谷林业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５４％

；

中泰担保与吴用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 二者合计持有景谷林业

３３

，

７０２

，

７００

股股份，占景谷林业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９６％

。 中泰担保在合并计算其一致行动人

吴用持有的股份后， 超过景谷林业原第一大股东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合计持有的景谷林业

３３

，

３６４

，

９４８

股股份，成为景谷林业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一）中泰担保及一致行动人吴用先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３

月

２１

日， 吴用先生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买景谷

林业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景谷林业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５４％

，本次增持前吴用先生未持有景

谷林业的股份。 吴用先生本次增持平均买入价格为

７．０５

元

／

股。

中泰担保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持有景谷林业

３１

，

７０２

，

７００

股股份，

占景谷林业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４．４２％

。

（二）控股权变更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泰担保在合并计算其一致行动人吴用持有的股份后，超过景

谷林业原第一大股东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景谷傣族彝族

自治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合计持有的景谷林业

３３

，

３６４

，

９４８

股股份， 成为景谷林

业第一大股东，景谷林业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中泰担保所持有的景谷林业

３１

，

７０２

，

７００

股份存在被冻结的

情形，吴用先生持有景谷林业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等权利被限制的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泰担保与吴用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双方同意在景谷林业决

策方面保持一致，具体内容如下：

１

、“一致行动”的目的

各方将保证在行使股东权力时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 以扩大及巩固各方在上市公司

中的控制地位。

２

、“一致行动”的内容

各方在行使股东权力中保持的“一致行动”指，各方在上市公司行使下列股东职权时

保持一致：

（

１

）共同提案；

（

２

）共同投票表决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３

）共同投票表决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

４

）共同投票表决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５

）共同投票表决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

６

）共同投票表决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７

）共同投票表决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８

）在各方中任何一方不能参加股东大会会议时，应委托另一人参加会议并行使投票

表决权；如各方均不能参加股东大会会议时，应共同委托他人参加会议并行使投票表决权；

（

９

）共同行使股东的其它职权。

３

、“一致行动”的延伸

若各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各方应按照持股多数原则作出的意向进行表决；

如果任何一方违反其作出的前述承诺（任何一条），必须按照其他守约方的要求将其

全部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其他守约方中的一方、两方或多方，其他守约方也可共同要求将

其全部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指定的第三方。

４

、“一致行动”的期限

三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来源

吴用先生本次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购买景谷林业股份的资金为其自有资

金，没有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也没有利用本次增持的股份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二、支付方式及交易价格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３

月

２１

日， 吴用先生以现金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

买景谷林业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平均买入价格为

７．０５

元

／

股。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主营业务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

二、资产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董事会及管理层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

的组成。

四、《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公司员工聘用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重大变化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相关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

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后续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确保并加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

人特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

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本公司（本人）之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公司担任

经营性职务。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公司（本人）之间完全独立。

３

、本公司（本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

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１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２

、保证本公司（本人）及关联公司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２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３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本人）及关联方共用使用银行账户。

４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兼职。

５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６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本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

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２

、保证本公司（本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３

、保证本公司（本人）及其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

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４

、保证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

二、同业竞争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从根本上消除和避免同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 中泰担保和一致行动人

吴用先生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如下：

１

、本公司（本人）保证不利用本公司（本人）对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

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亦未对任何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４

、无论何种原因，如本公司（本人）或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

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本人）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

市公司。 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

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上市公司有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本公司（本人）或本公

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许可的其他方式加以解决。

本公司（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上市公司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本公司（本

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

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三、关联交易及相关解决措施

（一）本次交易前的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形。

（二）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中泰担保和一致行动人吴用先生出具

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承诺如下：

１

、本公司（本人）将尽量避免本公司（本人）以及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

响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

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

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２

、本公司（本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本公司（本人）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利润，不会通过影响上市公司

的经营决策来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上市公司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本公司（本

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

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景谷林业产生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资产交易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景谷林业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产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景谷林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

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中泰担保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景谷林业股票的情况。

吴用先生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吴用先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买入景谷林业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平

均买入价格

７．０３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吴用先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买入景谷

林业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平均买入价格

７．０２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吴用先生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买入景谷林业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平均买入价格

７．０３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吴

用先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买入景谷林业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平均买入价格

７．１１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３

月

２１

日，吴用先生合计买入景谷林业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平均买入价

格

７．０５

元

／

股。

吴用先生之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景谷林

业股票的情况。

二、中泰担保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

经自查，中泰担保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

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景谷林业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中泰担保近三年财务情况

中泰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３１

资产总计

１

，

４２６

，

０３６

，

５１９．０４ １

，

４２６

，

０１５

，

６８５．１７ １

，

４２６

，

２５６

，

６８３．６８

负债总计

９７９

，

５４９

，

１８９．６３ ５３７

，

３８３

，

０２５．００ ５３６

，

７８９

，

９７５．３７

所有者权益

４４６

，

４８７

，

３２９．４１ ８８８

，

６３２

，

６６０．１７ ８８９

，

４６６

，

７０８．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６９％ ３７．６８％ ３７．６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 － －

利润总额

－４４２

，

１４５

，

３３０．７６ －８３４

，

０４８．１４ －２

，

５９４

，

３３３．０７

净利润

－４４２

，

１４５

，

３３０．７６ －８３４

，

０４８．１４ －２

，

５９４

，

３３３．０７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１

、中泰担保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２

、吴用先生身份证明文件；

３

、中泰担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

４

、中泰担保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中泰担保与吴用先生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

５

、中泰担保关于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６

、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７

、中泰担保及吴用关于前

２４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说明；

８

、中泰担保、中泰担保董监高、吴用关于最近五年内处罚及诉讼、仲裁等情况的声明；

９

、中泰担保及吴用关于未来增持计划声明；

１０

、中泰担保及吴用关于景谷林业后续发展计划的说明；

１１

、中泰担保及吴用就本次权益变动所作出的承诺；

１２

、中泰担保及吴用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１３

、中泰担保最近

３

年财务报表；

１４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 霞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吴 用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项目协办人：

姚浩杰

财务顾问主办人：

姚浩杰 熊文祥

法定代表人：

陆涛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景谷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１、

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２、

吴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

、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中泰担保控股股东北京

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拥有景谷林业及茂化实华

两家上市公司控制权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

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中泰担保持股数量

：３１，７０２，７００

股

，

持股比例

：２４．４２％

吴用先生持股数量

：

无

，

持股比例

：

无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中泰担保变动数量

：

无 变动比例

：

无

吴用先生变动数量

：

增加

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１．５４％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 霞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吴 用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股票简称：青鸟华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７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

日、

２１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达到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经向第一大股东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函证，截止目前并在未

来三个月之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质控制人确认并承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影响股价的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

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并承诺，截止目前，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发布了《关于接受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公司

将根据调查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露，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股票简称：光明乳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过的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再修订

稿）》的有关条款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决议，公司决定回购并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

本次回购并注销的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

４４０

，

９９８

股，每股

４．７

元，回购总价

款为人民币

２

，

０７２

，

６９１

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股权激励股份

４４０

，

９９８

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该等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予以注销，公司股本将相应减少。

本次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变动前股本

（

股

）

本次变动

（

股

）

变动后股本

（

股

）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８０

，

５０３

，

６６５ －４４０

，

９９８ １８０

，

０６２

，

６６７ １４．７０％

其中

：

激励对象持股

４

，

６５８

，

３６８ －４４０

，

９９８ ４

，

２１７

，

３７０ ０．３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０４４

，

５３４

，

９９２ １

，

０４４

，

５３４

，

９９２ ８５．３０％

股份合计

１

，

２２５

，

０３８

，

６５７ １

，

２２４

，

５９７

，

６５９ １００％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５

股票简称：山大华特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山东华

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与自然人王立志共同投资设立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上述内容详见刊

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新设公司已办理完毕注册登记手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取得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名称：山东华特知新化工有限公司；住所：无棣县新海工业园；法

定代表人：乔永军；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道路用改性沥青、沥青防

水涂料、沥青防腐涂料（不含危化品）批发、零售；沥青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与服务。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７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８２

，

５０５

，

８３６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２１％

， 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接到盈峰集团通知，盈峰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质押

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北滘支行的上风高科

７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

股（内容详见《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压、再质押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

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盈峰集团用于质押的上风高科股份为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

股份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３．１７％

。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业务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光谷环保公

司”）参加了安庆皖江发电厂

＃２

机组脱硝系统运行、检修、维护工程施工项目的投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光谷环保公司取得了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内容为：安庆皖江发电

厂

＃２

机组（

１×３２０ＭＷ

）烟气脱硝一年期的运行、检修、维护。

目前，光谷环保公司正与招标人进行技术和商务谈判，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合同金

额约为

１５０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第九章“应当披露的交易”的对

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该交易事项所涉金额未达到信息披露的标准。

应投资者要求，本公司对此事项进行披露，因合同尚未签署，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

所持公司股份部分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黄一峰先生、 王小琴女

士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黄一峰先生与王小琴女士分别将已质押的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２％

）和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３％

）限售流通股解除质押，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押登记手续。

次日，黄一峰先生又将上述所持股份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质押期限为二年，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 黄一峰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４７

，

２５３

，

９６５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８％

），累计质押了

４７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８％

），王小琴女士共持有本公司

股份为

２６

，

７６６

，

２２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１％

），累计质押了

２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８８％

）。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